
高雄市立三民高級中學整潔競賽實施辦法 

一、目的： 

（一）培養學生愛好整齊清潔之習慣及對環境衛生之保持，進而發揮勤勞服務之美德。 

（二）從自身環境整潔做起，達到生活教育、環境教育的目標。 

二、實施方式：全校整潔區分為教室和外掃區兩大部分。 

三、環境整潔時間： 

（一）每日午餐後至午休前教室做重點打掃整理。 

（二）週一至週五第六節下課到第七節上課前，為下午環境整理打掃時間。 

四、評分時間：午休及打掃時間進行檢查評分。 

五、評分人員： 

（一）各班衛生股長（午休時段教室整潔評分） 

（二）衛生糾察（打掃時間公共區域評分） 

六、評分標準：教室與公共區域。 

（一）教室部分 

加分項目 扣分項目 其他事項 

（１）門、窗玻璃明亮 

（２）桌、椅排列整齊 

（３）黑板、講台乾淨 

（４）教室地板乾淨 

（５）走廊地板乾淨 

（６）洗手臺乾淨無污 

（１）門、窗玻璃不潔 

（２）前走廊地不潔 

（３）桌、椅不整齊 

（４）教室地板不潔 

（５）黑板、講台不潔 

（６）天花板有蜘蛛網 

（７）後走廊地不潔 

（８）洗手臺不潔 

（９）積水容器未清 

（１０）地面有口香糖渣 

（１１）掃地用具亂放 

（１２）垃圾未分類 

（１３）回收未分類 

（１４）便當盒未疊整齊 

（１５）板擦痕跡未清 

（１６）其他 

（１）基本分為 80分。 

（２）若達上述項目每項

加、扣分１分 

（３）積水容器未清除扣 10

分 

 

（二）公共區域部分 

１.扣分項目 

辦公室、玄關、樓梯 洗手間所部分 外掃區 

（１） 窗戶、櫃子、桌面不潔 

（２） 前或後走廊地板不潔 

（３） 垃圾未倒 

（４） 洗手臺不潔 

（５） 積水容器未清 

（６） 掃地用具亂放 

（７） 佈告欄不潔 

（１） 馬桶、尿斗不潔 

（２） 洗手臺、盆、鏡不潔 

（３） 衛生紙未倒 

（４） 垃圾未倒、未裝垃圾袋 

（５） 廁所地板不潔 

（６） 廁所外大型垃圾桶 

（７） 廁所外走廊不潔 

（１） 垃圾未掃 

（２） 落葉過多 

（３） 用具未整理 

（４） 積水容器未清 

（５） 水溝落葉未清 



（８） 樓梯扶手不潔 

（９） 樓梯地板不潔 

（８） 飲水機污穢 

（９） 蒸飯室不潔 

（１０） 積水容器未清 

（１１） 掃地用具亂放 

（１２） 廁所有異味 

２.其他事項 

（１）基本分為 80分。 

（２）若達上述項目連續兩天未能處理每一細項扣分１分。 

（３）扣分項目若未改善將加倍扣分。 

（５）積水容器未清除扣 10分。 

七、維護： 

（一）時間：打掃以外之時間。 

（二）重點：教室內地板、走廊、通道、樓梯、花圃、盆栽、廁所地板、公共區域，不得有紙屑、

紙盒、鐵罐、塑膠袋及其他垃圾…等。 

八、獎懲： 

１、本競賽分成一、二、三年級三組，每一年級各項取第一名一班，第二名一班，第三名一班，

合計整潔取前三名。 

２、整潔競賽每週一至週五每日實施，當週結算成績，於禮拜五放學結算完成，並公佈各班級成

績。 

３、每學期末統計一次，計算方式為每週得分數的總平均值，各組前三名班級，獎勵學生點數分

配依序為第一名小功及嘉獎各乙次、第二名小功乙次、第三名嘉獎兩次由體衛組統一簽請獎

勵並發放獎狀乙張，於學期末最後一次集會時進行表揚。 

４、本校寒暑假期間，會以班級為單位進行返校打掃，學生若未返校打掃一次，需於開學一個月

內完成五次愛校服務，兩次未返校需完成十次愛校服務以此類推，若未完成將被記過處分。 

５、若班級有打掃態度消極之學生，導師可於期末填寫返校打掃消極名單，並於寒暑假期間多回

來打掃數次，若未能參予返校打掃，將依前述第４點之規定處理。 

６、整潔競賽前三名班級之班導，發放家長會獎勵金分配依序為第一名新台幣 1000元、第二名

新台幣 800元、第三名新台幣 600元並發放獎狀乙張，統一於校務會議中進行表揚。 

九、成績公告：於隔日放學後公告於學務處前公告欄及學校網頁，當週整潔名次為禮拜五放學後公佈。 

十、注意事項： 

（一）教室及公共區域打掃維護工作之分配，請導師指導衛生股長，副衛生股長明確細分每個同

學負責之小責任區域，並填寫於整潔工作分配表。 

（二）請衛生股長督導檢查教室整潔工作，副衛生股長督導檢查環境區域、廁所整潔工作，若衛

生糾察巡查時發現有未打掃或打掃不力者，將送整潔不潔單給衛生股長及導師，協助督導

校園環境整潔。 

（三）垃圾應實施分類，共分為： 

１.紙盒類      ２.紙類      ３.鋁箔包類     ４.鋁鐵罐類 

５.塑膠類            ６.一般垃圾        ７.廚餘 

    衛生股長並指定同學負責，將班上回收之資源垃圾，於每日打掃時間送至東側門(近游泳池

及棒球場處)回收。 

十一、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呈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